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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 我市是农业大市、人口大市，每年都有
众多的农民工走出村庄，进入县城、市区和省外内的
大城市务工。近年来，市总工会创新建立了“内三
级”“外三级”农民工“双向”服务工作机制，着力为农
民工解决困难帮扶、职业培训、寻找工作等难题，受
到了农民工的欢迎和称赞。

我市农民工众多，大多农民工还是处于弱势群
体，工伤得不到赔付，欠薪讨薪、合法权益受到侵害
的事件时有发生，农民工家庭留守老人、留守儿童，
在生产生活中存在着诸多困难，针对这一情况，市总
工会经过深入调研，确定了内外三级建设方向，创新
农民工服务工作新机制。

“内三级”建设，就是采取利用工会现有阵地，在
各县（区）总工会建立农民工服务中心；在乡镇（街
道）、产业集聚区工会建立农民工服务站；在村（社
区）工会建立农民工服务点，与县（区）总工会帮扶中
心、乡镇（街道）工会帮扶工作站相融合，形成“县
（区）服务中心——乡镇（街道）服务站——村（社区）
服务点”为一体的输出地内三级服务网络。“外三级”
建设，依托商丘市政府驻外联络机构建立农民工服
务中心；在商丘籍农民工集中的区域或商丘籍在外
创业成功的农民企业家创办的企业中建立农民工服
务站；在商丘籍农民工集中的企业中或农民工中的
知名人士和热心人士中选聘联络员，牵头建立服务
点；形成输入地“服务中心——服务站——服务点”
的“外三级”服务网络。使输入地和输出地内外三级
服务网络相连通，构建全方位的为农民工“双向”服
务网络体系，实施网格化服务。截至目前，我市已建
立“内三级”县级农民工服务中心8个、乡（镇、街道）
服务站86个、村（社区）服务点268个；“外三级”农民
工服务中心 3个、服务站 34个、服务点 136个，覆盖
农民工70余万人。

“总的来说，我们的服务中心和服务站点，主要
是为农民工提供几类服务，一个是接待农民工来信
来访，对合法权益受到侵害的农民工，为他们免费提
供法律援助。第二是开展对困难农民工的帮扶救
助。第三个协调农民工参加当地工会和有关部门组
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第四是为农民工节假日平安返
乡提供帮助服务，比如为他们统一买车票或者组织

包车接送。第五个对农民工家庭留守人员在生产、
生活上困难的给予帮扶救助服务。还有就是选树培
育农民工先进典型，引导农民工为社会经济发展和
社会稳定作出应有贡献，树立商丘农民工良好形
象。”市总工会权益保障部长刘波介绍说。

“2018年1月15日，商丘市总工会东莞农民工服
务中心接到夏邑县农民工王大想求助，反映所在单
位恶意欠薪，服务中心不但帮助王大想完成立案，还
将王大想遗漏的其他三项处理请求，共计 43138元
也一并列入了请求当中，最终王大想顺利的拿到了
工钱。夏邑籍刘志伟等 10多名农民在深圳吉昌建
筑有限公司务工，因拖欠工资发生纠纷，深圳服务
中心主任与公司老板及时交涉，最终将拖欠的 30
多万元工资讨回。市总工会和在京农民工服务中
心在节日期间为农民工购买返乡火车票 5000 余
张。商丘市总工会东莞农民工服务中心和睢阳区
总工会广东农民工服务站安排专车送农民工返
乡。“双节”期间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农民工“双向”
服务站点为 88家企业介绍农民工就业岗位 14649
个……”两年多的时间里，我市农民工“双向”服务工
作机制不断完善，并发挥了积极作用。据不完全统
计，全市各级工会组织和农民工“双向”服务站点已
为728名农民工子女，提供助学金133.14万元；生活
救助困难农民工4684人，救助金额156.3万元；医疗
救助大病农民工 189人，救助金额 40.14万元；培训
农民工13579人次，职业介绍21030人次；法律援助、
维权、调解劳动争议 104起，讨回资金 456.33万元；
鼓励返乡创业31人次，带动当地农民工1170人走向
致富路。

“下一步，我们一是加快“内三级”服务中心站点
建设速度，在乡（镇、街道）、产业集聚区工会组织全
面建设服务站；村（社区）工会组织全面建设服务点，
实现“内三级”全覆盖。二是在外出务工农民工集中
的区域，合理布局“外三级”服务中心站点，逐步扩大
覆盖面。三是增强服务能力，为农民工提供更多地
普惠服务。四是加强组织领导，引导农民工“双向”
服务工作向更深层次发展。五是充分发挥各级农民
工服务中心站点作用”市总工会相关负责人介绍。

京九晚报全媒体首席记者 刁志远

我市探索建立农民工“双向”服务工作机制
为农民工办实事、解难题

“双向”服务关爱农民工
新华社郑州8月13日电 河南省政府近日出台政策要

求，在全省范围全面试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并力争到
2020年初步构建起责任明确、途径通畅、技术规范、保障有
力、赔偿到位、修复有效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全面试行的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规定，违反法律法规
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或个人，应当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同时，赔偿义务人因同一生态环境损害行为需承担
行政责任或刑事责任的，不影响其依法承担生态环境损害赔
偿责任。

制度还规定了生态环境损害的赔偿范围，包括应急处置
费用、生态环境修复费用、生态环境修复期间服务功能的损
失、生态环境功能永久性损害造成的损失以及调查鉴定评估
费用等，并鼓励各省辖市探索开展环境健康损害赔偿。

制度明确，省级政府和省辖市政府是本行政区域内生态
环境损害赔偿权利人。在本辖区发现生态环境损害事件后，
赔偿权利人可以提起赔偿诉讼或者主动与赔偿义务人开展
赔偿磋商，但磋商应当在两个月内完成。

赔偿权利人及其指定的部门或者机构负责对磋商或诉
讼后的生态环境修复效果进行评估，确保生态环境得到及时
有效修复。生态环境损害赔偿款项使用情况、生态环境修复
效果应当依法向社会公开，接受公众监督。

环境有价 损坏担责
我省全面试行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从严把握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
《通知》强调，要从严把握法定利率的司法红线。

对于各种以“利息”“违约金”“服务费”“中介费”“保证
金”“延期费”等突破或变相突破法定利率红线的，应
当依法不予支持。对于“出借人主张系以现金方式支
付大额贷款本金”，“借款人抗辩所谓现金支付本金系
出借人预先扣除的高额利息”的，要加强对出借人主
张的现金支付款项来源、交付情况等证据的审查，依
法认定借贷本金数额和高额利息扣收事实。发现交
易平台、交易对手、交易模式等以“创新”为名行高利
贷之实的，应当及时采取发送司法建议函等有效方
式，坚决予以遏制。

记者了解到，《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
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曾依法确立了法定利
率的司法红线，具体包括“两限三区”：一区为超过
36%部分不保护；二区为超过 24%至 36%部分类推自
然债务，给了就不能主张返还，没给的也不能主张要；
三区为24%以下部分，属于合法利息，应当保护。

据新华社

新华社郑州8月13日电 郑州市政府近日出台多项优惠
措施，支持社会力量提供多层次多样化的医疗服务。除放宽
市场准入、简化审批流程、适度扩大用地供给外，郑州市各级
政府还将设立社会办医奖补资金，最高奖励1000万元。

市场准入方面，新举措规定，郑州市将按照每千人常住
人口不低于 1.5张床位的标准为社会办医预留空间，取消对
个体诊所设置的规划布局限制；全面清理和取消缺乏法律法
规依据的医疗机构审批申请材料，除法律法规有明确规定
外，审批申请一律取消初审。

新举措还提出，有序适度扩大医疗卫生用地供给。包括
个人诊所在内的各类医疗机构用地，均可按照医疗卫生用地
办理供地手续。新供土地符合规定的，可按划拨方式供应；
不符合划拨用地目录且只有一个意向用地者的，可按协议方
式供应，土地价款可在规定期限内按合同约定分期缴纳。

各级政府还将设立社会办医财政奖补资金。社会办医
疗机构取得三级甲等和二级甲等资质的，分别给予1000万元
和500万元的一次性奖励。新建社会办医疗机构固定资产投
资(不含土地费用)在 5000万元以上(含)的，财政给予投资额
1%的一次性奖励。一次性奖励资金的 50%于社会办医机构
开业后拨付，其余在开业两年内兑现。

郑州支持社会办医
最高奖励1000万元

最高人民法院下发通知 强调严格区分民间借贷与诈骗等犯罪行为

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提高警觉

本报讯 8月 11日，为期两天的智者·自在四方长安新
CS75-智慧挑战营活动在商丘万达广场盛大启动。本次活动精
彩纷呈，尤其是别出心裁的APA4.0一键代客泊车、天窗投篮互
动体验，让到场客户在尺寸之间尽享长安汽车，感受最前瞻的炫
酷智能操控体验，吸引了长安粉丝和众多市民的目光。

记者在现场采访中发现，现场精彩演出或微信互动等环
节虽然已吊足大家的胃口，但多数人并非奔此而来，因为对长
安汽车的智能科技体验才是本次活动最耀眼的部分，也震撼
了现场的很多人。据了解，APA4.0自动泊车智能体验，长安新
CS75搭载的APA4.0代客泊车系统属于L2级自动驾驶核心技
术，可实现主动搜索车位、车内一键泊车、车外进程遥控泊车
等功能，适用于水平泊车、垂直泊车、斜列式泊车、水平泊出等
场景。智能安全系统，掌握出行主动权，让客户更直观感受新
CS75自动驾驶功能，带来深度体验的无限乐趣。

参与完试驾挑战的朋友们纷纷通过各种方式分享自己的
驾车体验：大嘴前脸设计外型时尚，内饰豪华驾舱设计，智能
炫酷黑科技。现代社会，我们都面临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消
费者的消费观念和消费习惯都在发生变化。长安汽车敏锐的
察觉到这种变化，打造更多迎合消费者的活动，让消费者在互
动中感受产品魅力，真正更全面、细致地了解产品情况。

京九晚报全媒体记者 许玉涛

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

近年来，社会上不断出现披着民间借贷外衣，
通过“虚增债务”“伪造证据”“恶意制造违约”“收取
高额费用”等方式非法侵占财物的“套路贷”诈骗等
新型犯罪，严重侵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业内人
士指出，所谓“套路贷”本质上是出借人以民间借贷
为名，实质利用各种欺诈、胁迫等手段诈骗借款人
名下财产的违法犯罪行为。

《通知》强调，要加大对借贷事实和证据的审查
力度。针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设局者具备知识
型犯罪特征，人民法院在审理民间借贷纠纷案件
中，除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民间借贷案件
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相关规定进行审查外，
还应结合款项来源、交易习惯等因素综合判断借贷
的真实情况。有违法犯罪等合理怀疑，代理人对案
件事实无法说明的，应当传唤当事人本人到庭，就
有关案件事实接受询问。要适当加大调查取证力
度，查明事实真相。

民间借贷涉及犯罪应驳回起诉
《通知》强调，要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

犯罪行为，“切实防范犯罪分子将非法行为合法化”。
要切实提高对“套路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加强
对民间借贷行为与诈骗等犯罪行为的甄别，发现涉嫌
违法犯罪线索、材料的，要及时依法处理。民间借贷
行为本身涉及违法犯罪的，应当裁定驳回起诉，并将
涉嫌犯罪的线索、材料移送公安机关或检察机关。刑
事判决认定出借人构成“套路贷”诈骗等犯罪的，人民
法院对已按普通民间借贷纠纷作出的生效判决，应当
及时通过审判监督程序予以纠正。

智者智者··自在四方自在四方
长安新长安新CSCS7575--智慧挑战营活动智慧挑战营活动
震撼来袭震撼来袭

记者12日从最高人民法院获悉，
针对社会上不断出现的“套路贷”现象，
最高人民法院近日下发《关于依法妥善
审理民间借贷案件的通知》（以下简称
《通知》），强调严格区分民间借贷行为
与诈骗等犯罪行为，切实提高对“套路
贷”诈骗等犯罪行为的警觉，严守法定
利率红线。


